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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铭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因公司发展经营需要，加大业务领域的覆盖范围，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

东台沿海经济区申江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江能源”）100%股权，对价

为人民币 2,370 万元。  

东台沿海经济区申江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4 月 17 日，注册资本

720 万元，实缴资本 720 万元，主营业务是：热力生产和供应。（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广东都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粤都信审字[2025]第 202

号审计报告，东台沿海经济区申江能源有限公司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资产

为 18,974,932.15 元，净资产为 13,354,268.26 元。2025 年 3 月 31 日的总资产

为 19,464,586.20 元，净资产为 12,573,458.40 元。根据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

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鹏信资评报字[2025]第 S238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

论：经综合分析，本次评估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本评估报告之评估结

论，即：东台沿海经济区申江能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 2025

年 03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为：2,373.22 万元人民币（大写：人民币贰仟叁佰

柒拾叁万贰仟贰佰元整）。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的相关规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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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二)购买、出售的

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

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条的相关规定：“计算 

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比例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

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 

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 

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股权导致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 

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额为 

准。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

成交金额为准；出售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该股权的账

面价值为准。” 

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持有东台沿海经济区申江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 

成为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

华审字【2024】第 0011000874 号《审计报告》，公司 2023 年末资产总额为 

135,289,591.81 元，2023年末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额为 74,819,429.62元。

本次对外投资对价为 2,370万元，高于东台沿海经济区申江能源有限公司资产

总额及资产净额，占 2023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的比例

分别为 17.52%、31.68%，均未达到《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对“重大资产重组”的认定标准，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5 年 4 月 2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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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投资的议案》，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六）投资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投资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七）不涉及投资设立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投资不涉及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

业保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投资协议其他主体的基本情况 

 

1. 自然人 

姓名：曹维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西街 172弄 29 号 504室 

关联关系：不存在关联交易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自然人 

姓名：黄志学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镇清溪路 260弄 33号 501室 

关联关系：不存在关联交易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 自然人 

姓名：王飞虎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唐镇唐四村马家北宅 11号 

关联关系：不存在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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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情况 

（一）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东台沿海经济区申江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东台沿海经济区科技产业园二区 

主营业务：热力生产和供应。 

成立于 2009 年 4 月 17 日，注册资本 720 万元，实缴资本 720 万元，各投资

人的投资规模、方式和持股比例：  

投资人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或投资

金额（元） 

出资比例或持

股比例 

实缴金额

（元） 

曹维 现金 2,479,996.80 34.4444% 2,479,996.80 

黄志学 现金 2,360,001.60 32.7778% 2,360,001.60 

王飞虎 现金 2,360,001.60 32.7778% 2,360,001.60 

 

（二） 出资方式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现金 □资产 □股权 □其他具体方式  

本次对外投资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不涉及实物资产、无形资产、股权等

非货币出资方式。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股权转让：股份比例 100%，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2,370 万元。资产清

单：包括但不限于土地使用权、厂房、设备、园区蒸汽供热管网、车辆、设备

零件、原辅材料、供热特许经营权等。协议的成交金额、支付方式、支付期限

等均按相关协议约定执行。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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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投资有利于公司立足长远，拓展热力业务，加快公司产业布局。 

 

（二）本次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是公司从长期战略布局出发的慎重决定，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市场 

风险和经营风险。公司将不断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和运行，确

保公司投资的安全与收益。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行为是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预计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将产生正面的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广州市铭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广州市铭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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